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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中国消费者报 》 报道 ，

在 “6·18” 电商大促期间， 知名主

播罗永浩在直播间以 6.18 折的优

惠价卖出一套房子， 引起了网友们

的热议。 是开发商真的让利了， 还

是一个噱头、 一场作秀？ 直播间购

房如何避免 “买房一时爽， 收房两

行泪”？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价格确有优惠

据记者了解， 此次上架的房源

只有 1 套， 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的绿

城卓越·傲旋城 ， 房源建筑面积

159.8 平方米。 记者在当天的直播

间看到 ， 罗永浩把原来标的总价

332.1 万元 “砍” 到了 6.18 折， 房

子以 205.23 万元上架 ， 单价不到

1.3 万元/平方米。 根据规则， 有兴

趣的买家只要在直播间支付 2 万元

定金， 即可拍下， 要求于 7 天内去

售楼处支付剩余房款。

跟以往有的主播讲解时过于简

略 “直接上链接” 的情况不同， 这

次罗永浩对房子的介绍还是比较细

致， 大约花了七八分钟对房源的区

位、 开发商背景、 户型面积等进行

了讲解。 讲完之后 “上链接” 不到

5 分钟， 该链接就已显示 “无货”，

开发商确认定金已支付。

绿城卓越·傲旋城的销售人员

则告诉记者： “直播间的成交是真

的， 虽然来售楼处买房一次性付款

也能拿到一定折扣， 但罗永浩直播

间的价格是领导特批的， 在目前销

售折扣的基础上又便宜了二三十万

元， 还是很合适的。”

切勿冲动消费

北京理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王久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直播

间买房跟买其他东西有很大区别。

一是成交价格高 ， 交易风险

高。 对于普通人来说， 仅通过直播

就决定买房风险较高。

二是交易流程繁杂。 直播交易

普通商品时， 商家将商品交付消费

者后， 消费者即获得该商品的所有

权。 但房屋属于不动产， 除了签订

购房合同、 交付房产等程序， 最终

要经过产权登记。 因此相较于购买

其他商品， 购买房屋的交易流程更

加烦琐复杂且专业。

三是信息不对称。 房屋不是标

准化产品， 每一套房的楼层、 朝向都

不同， 如果消费者不通过亲自看房，

了解、 体验和验收， 完全依靠主播的

讲解与宣传， 很难获得对称的信息。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

玉臣对记者表示， 直播间购房潜在的

风险点主要有 3 个方面： 第一是开发

商的情况， 开发商的资质、 资产、 诉

讼情况等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所购房屋

后续的建设、 交付， 甚至是房屋质量

等； 第二是购房人是否符合相应的购

房要求， 直播间购物的特点往往是节

奏快、 煽动性强， 消费者容易冲动购

物， 很可能出现交了定金后续发现自

己不符合购房政策； 第三是购房款问

题， 直播间购房需要交付定金， 并要

在一定期限内交尾款， 但是往往随着

主播的一声 “上链接” 买房人就迅速

支付了款项， 款项的性质、 条款等可

能存在不利于购房人的风险。 另外，

在实际购买时是否还有其他管理费、

加价等隐性费用也并不明确。

厘清各方责任

消费者通过直播间主播推荐买了

房， 如果项目出现爆雷 、 质量等问

题， 主播和平台是否负责？ 主播、 平

台、 开发商之间的责任如何厘清？

对此王玉臣表示， 在以平台作为

独立第三方、 主播是独立自然人的前

提下， 需要先厘清主播和开发商的关

系， 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主播与

开发商签订合作协议， 由主播代理开

发商在平台进行销售活动； 第二类是

主播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 ， 也就是

说， 开发商仅是借助平台， 由其工作

人员以主播的身份进行销售。

主播与开发商如果是代理关系，

主播在其中可能是广告发布者， 也可

能是广告代言人。 作为广告发布者而

言， 根据 《广告法》 第五十五条等相

关规定， 如果项目出现问题的原因是

开发商在利用平台销售时涉及虚假宣

传， 如隐瞒项目真实情况， 提供虚假

材料等， 而主播在对此知情或者应知

情的情况下仍接受委托代为销售， 其

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 作为广告代言

人而言， 根据 《广告法》 第六十条等

规定， 则需与开发商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双方是劳动关系， 则主播的销售

行为实际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 一

般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不能主张由

主播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平台责任方面， 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第十

六条的规定， 如果项目出现问题的原

因是开发商资质存在问题、 项目初始

销售阶段即存在明显的手续不齐全等

情形， 且平台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

问题， 消费者可主张平台承担责任。

王久成对记者表示， 像房子这样

的大额资产并不适合在直播间冲动消

费。 他建议消费者要提高证据意识，

由于直播带货有即时交易的特征， 消

费者如果没有留存证据， 将难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此， 有意在直播

间购买房屋的消费者应当将主播介绍

房屋的全过程进行录制并留存， 在认

购签约阶段， 与房屋有关的一切沟通

及记录也要保存。 （孙蔚）

律师详解街拍引发的肖像权问题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近日

四川成都一辆私家车在红绿灯路

口等红灯时挡住了后方的救护

车， 因怕违章扣分罚款， 即便在

救护车司机及众人的劝说下， 该

私家车司机也没有让行， 相关视

频在网上引起热议。

什么车辆享有道路优先通行

权？ 让行救护车会不会被记分？

如果因此被记分了又该怎么办？

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策略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执委会副主

任赵芳泉律师。

问： 什么车辆享有道路优先

通行权？

答： 法律在保护个人利益的

同时， 为了保护社会群体利益也

制定了特殊规则———特种车辆有

优先通行权， 其他车辆有让行义

务 。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

定， 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 应当

按照交通信号灯、 交通标志、 交

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

过；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 交通

标志、 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

挥的交叉路口时 ， 应当减速慢

行， 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

先行。

同时，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

定了四类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的

特种车辆， 包括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 上述四类

特种车辆执行紧急任务时， 可以

使用警报器、 标志灯具； 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 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 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

限制 ， 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

行。

问： 什么情况下必须让行？

答：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 警车、 消防车、 救护

车、 工程救险车应当按照规定喷

涂标志图案， 安装警报器、 标志

灯具。 其他机动车不得喷涂、 安

装、 使用上述车辆专用的或者与

其相类似的标志图案、 警报器或

者标志灯具。 警车、 消防车、 救

护车、 工程救险车应当严格按照

规定的用途和条件使用。 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执

行紧急任务时 ， 可以使用警报

器、 标志灯具； 非执行紧急任务

时 ， 不得使用警报器 、 标志灯

具， 不享有前款规定的道路优先

通行权。

根据该规定， 特种车辆行使

优先通行权并非无条件的， 必须

是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 才

可行使优先通行权； 为了引起其

他车辆的注意， 在执行紧急任务

时， 除特殊环境下， 应尽量开启

警报器、 标志灯具， 还应当做到

确保安全。

同时， 还有一种情况应当注

意，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 后车应当

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

施的安全距离， 前车为执行紧急

任务的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的， 不得超车。

问： 拒不让行， 有何法律后

果？

答：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的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不按规

定超车、 让行的， 一次记 3 分。

同时，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 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

车、 救护车、 工程抢险车、 警车

等车辆通行的， 处警告或者二百

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

问 ： 因让行产生的违法处

罚， 如何处理？

答：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规定， 让行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

车辆符合法律规定， 因让行 “闯

红灯” 不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不

受处罚。 如果确实因让行时闯红

灯， 被扣分或罚款的， 根据 《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 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

有人、 管理人提供证据证明机动

车因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

的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发生地或

者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自核实之日起三日内

予以消除。 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

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事实有异

议的， 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互联网站、 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或者违法行为处理窗口向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 违

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在五日内予以审查， 异

议成立的， 予以消除； 异议不成

立的， 告知当事人。 也就是说，

如果因让行执行紧急任务中的特

种车辆发生违法行为被处罚的，

可以提供相关证据向交管部门提

出异议 ， 经审查后 ， 异议成立

的， 予以消除。 （邹星宇）

资料照片

据 《广州日报》 报道， 近日多

宗因为街拍而产生纠纷的事件， 引

起社会关注肖像权的侵害和保护问

题。 究竟对他人拍照， 怎样算是侵

犯肖像权呢？ 如果只是把他人照片

保存于自己手机里未做他用， 算是

侵犯肖像权吗 ？ 遇到肖像权被侵

犯， 该如何维权呢？ 广州日报全媒

体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律师。

存在侵权风险

对于目前流行的 “街拍 ” 行

为， 是否属于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

呢？ 如果只是拍照保存于自己的手

机内， 而不发布或者公开， 那是否

也侵犯肖像权呢？

北京市盈科 (广州) 律师事务

所律师吴阳指出， 《民法典》 第一

千零一十九条规定： “未经肖像权

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吴阳说 ， 近年来法律不断完

善， 肖像权保护规则也在变化， 法

律对自然人肖像权的保护， 在民法

典实施以前， 《民法通则》 第一百

条规定： “公民享有肖像权， 未经

本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

公民的肖像”。

《民法典》 对 《民法通则》 第

一百条的一个明显修改之处， 就是

删除了 “以营利为目的” 的构成要

件。 “法律所规定的 ‘制作’， 是

指通过拍摄、 雕塑等方式再现自然

人的外部形象。 因此， 未经肖像权

人允许 ， 擅自拍摄他人肖像的行

为， 涉嫌侵害他人肖像权。” 吴阳

说， 只要用手机拍到对方， 属于法

律上的制作行为， 如果未得到对方

允许， 就属于侵权； 除非存在合理

使用的情形。

合规新闻拍摄不侵权

不过吴阳也指出， 法律上也有

“除外 ” 的情况存在 。 《民法典 》

第一千零二十条： 合理实施下列行

为的 ， 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

(1) 为个人学习、 艺术欣赏、 课堂

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在必要范围内

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 ；

(2) 为实施新闻报道， 不可避免地

制作 、 使用 、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 (3) 为依法履行职责 ， 国家

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 使用、 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 (4) 为展示

特定公共环境， 不可避免地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5)

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

权益， 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如果确实是为新闻报道需要

而拍摄， 可以不经同意。 但也有一

个前提， 就是不可避免的拍摄、 使

用、 公开， 也就是说， 能避免的还

是尽量避免， 实在无法避免， 才可

以拍摄。” 吴阳说。

疑遭侵权可报警

如果怀疑肖像权被侵犯， 该怎

么办？

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杰指

出， 最佳做法是立即现场报警， 在警

察在场的情况下 ， 可以依法依规处

理。 “任何人都无权检查他人物品，

人身物品都受到法律保护。 如果怀疑

自己被侵权， 理应报警， 在公安部门

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 ， 依法依规处

理。” 陈杰说， 如果自行采取不适当

的行动， 引起不当后果， 需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觉得肖像权名誉权被侵

犯， 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起诉。” 广

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杰说， 如果

因为对方侵权行为而造成工作或者生

活等方面的经济损失， 也可以向法院

起诉要求赔偿。

（全杰）

!"

驾车遇哪些情况需让行？直播间里卖房 让利还是噱头？

律师提醒购房者提高证据意识


